




台北市七星農田水利會第 11 屆水利小組長選舉宣導事項 

壹、宣導目的： 

貫徹「公平、公正、公開」之要旨，切實辦好本會第 11 屆水利小組長選舉，而達選

賢與能之崇高理想，加速農村建設、紮實基層水利小組組織，造福會員之目標。 

貳、宣導項目： 

宣 導 項 目 宣 導 事 項 
水利小組長候選人資格及候選
人領表、登記日期。 

一、水利小組長候選人資格：具小組長選舉權(符合農田水利會
組織通則第十五條之一規定)之會員年滿 23 歲（投票前一
日為計算標準）得登記為水利小組長候選人，但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不得登記水利小組長候選人。 

   (一)受停止會員權利處分尚未復權者。 
   (二)農田水利會會務委員或員工。 
   (三)公教人員。但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指派之人員，不  
       在此限。 
   (四)現役軍人。但屬於後備軍人或補充兵應召，在應召未   
       入營前，或係教育、勤務及點閱召集者，不在此限。 
   (五)服替代役之現役役男。但屬於服役期滿後受召集服勤 
       者，不在此限。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或有其他情事不堪任職。 

(七)欠繳農田水利會會費或工程費逾六個月未繳清。 
二、具小組長選舉權之會員應於土地所屬水利小組選區申請

登記為候選人，其土地所屬選區或水利會在二個以上者應
擇一申請，申請登記二個以上選區或水利會者，其登記無
效。違反前項規定未經察覺而當選者，其當選無效。 

三、領表日期：105年 11月 1日至 105年 11月 3日止。 
四、登記日期：105年 11月 2日至 105年 11月 4日止。 
五、時間：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止（例假日照常）。 
六、地點：本會七樓會議室。 
七、登記時應繳證件如下： 

(一)繳驗本人國民身分證：正本核對後發還及繳交正反面   
        影印本 1張。 

(二)候選人登記申請書（正本）2份。 
(三)受益地之土地登記謄本或政府登記有案耕地租約書 
   （正本及影本各 1份） 
(四)二吋脫帽半身相片 3張。 

請會員踴躍投票及候選人公開
合法競選。 

一、投票日期：105年 12月 24日（星期六）上午 8時至下午
3時止。 

二、請會員重視自己投票的權利，屆時踴躍參加投票，不要放
棄神聖一票。 

三、請會員慎重選擇熱心、公正能為會員服務之理想候選人。 
四、請會員應本獨立自主之人格、不為勢迫、不為利誘，踴躍

投下最神聖一票。 
五、各候選人應以地方團結及會員利益為重、併以理性、良知

及公開合法的方式進行競選。 
六、會員對於候選人違犯選舉有關規定者，歡迎向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予以檢舉，並對檢舉人絕對保密。 
檢舉專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電話：(02)2371-1175 傳真：(02)2311-5583 
   

 


